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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科研院所对外实验动物技术合同管理过程
优化的思考

王杨杨,刘江宁∗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北京　 100021)

　 　 【摘要】 　 近年随着实验动物需求的增长,医学科研院所对外签订的实验动物技术服务合同数量不断增

加。 加强医学科研院所实验动物技术服务合同管理逐渐成为重点。 此文结合作者实际管理工作经验,分析目

前医学科研院所在签订对外实验动物技术服务合同管理过程中存在的 5 点问题:(1)合同法律风险防控意识

薄弱;(2)合同缺乏统一模板、合同内容条款模糊、缺失;(3)合同执行、管理部门工作脱节;(4)合同管理人员

专业素质欠缺;(5)动物实验合同管理的特殊性。 面对这种情况提出以下改进建议:(1)加强医学科研院所法

务团队的建设,提高合同法律风险意识;(2)完善合同管理工作制度,提高工作人员管理积极性;(3)建立对外

实验动物技术服务合同电子化信息管理平台;(4)加强对外实验动物技术服务合同管理人员职业素质培训。
未来,希望医学科研院所在对外实验动物技术服务合同管理工作的实践中能采纳这些建议,优化实验动物技

术服务合同管理方法,使医学科研院所更好地服务社会科学研究,推动国家生命科学、科技创新事业发展。
【关键词】 　 实验动物;科研院所;合同管理;过程优化;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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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demand
 

for
 

laboratory
 

animals
 

has
 

recently
 

been
 

increasing
 

steadily,
 

leading
 

to
 

a
 

rise
 

in
 

the
 

number
 

of
 

external
 

contracts
 

for
 

laboratory
 

animal
 

technology
 

services
 

issued
 

b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s.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of
 

these
 

contracts
 

has
 

thus
 

become
 

an
 

important
 

focus.
 

This
 

review
 

highlights
 

five
 

major
 

issues
 

in
 

the
 

current
 

management
 

of
 

external
 

laboratory
 

animal
 

technology
 

service
 

contracts
 

in
 

research
 

institutes:
 

(1)
 

insufficient
 

awareness
 

of
 

the
 

legal
 

risks
 

associated
 

with
 

contracts;
 

(2)
 

a
 

lack
 

of
 

standardized
 

contract
 

templates,
 

with
 

ambiguous
 

or
 

missing
 

terms;
 

(3)
 

a
 

disconnect
 

between
 

the
 

departments
 

responsible
 

for
 

contract
 

execution
 

and
 

management;
 

(4)
 

insufficient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among
 

contract
 

management
 

staff;
 

and
 

( 5)
 

the
 

unique
 

nature
 

of
 

managing
 

contracts
 

for
 

animal
 

experimentation.
 

This
 

review
 

offers
 

several
 

possible
 

recommendations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 1)
 

strengthen
 

the
 

establishment
 

of
 

legal
 

teams
 

within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raise
 

awareness
 

of
 

legal
 

risks
 

in
 

contracts;
 

(2)
 

improve
 

the
 

contract
 

management
 

system
 

and
 

increase
 

staff
 

motivation
 

for
 

more
 

effective
 

management;
 

(3)
 

create
 

an
 

electronic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latform
 

for
 

external
 

laboratory
 

animal
 

technology
 

service
 

contracts;
 

and
 

(4)
 

provide
 

enhanced
 

professional
 

training
 

for
 

staff
 

involved
 

in
 

managing
 

these
 

contracts.
 

Hope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s
 

aim
 

to
 

implement
 

these
 

suggestions
 

in
 

their
 

practices
 

to
 

optimize
 

the
 

management
 

of
 

laboratory
 

animal
 

technology
 

service
 

contracts
 

in
 

the
 

future.
 

This
 

will
 

allow
 

them
 

to
 

better
 

support
 

social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contribute
 

to
 

the
 

advancement
 

of
 

life
 

sciences
 

research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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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动物科学是生物医学研究的基础支撑

条件,与医学、生物学的发展相互促进。 其根本

目的是为医学、生物学和医药产品安全性、有效

性评价提供标准的实验动物,从而保证研究结果

的科学性、精确性、重复性、可靠性[1] 。
在卫生健康领域,实验动物是认识人类疾

病、检测药物毒副作用和治疗效果必需的材料,
被誉为药物和疫苗的“试金石”、医学研究“活的

天平” [2] 。 动物实验是科学研究的主要实验内容

之一,它涉及到实验动物法律法规、饲养管理、动
物实验技术、动物福利伦理等各个层面,每个层

面均涵盖系统、精准的技术环节,任何环节出现

问题,会产生科学研究过程不规范、结果无法重

复、违反动物福利伦理、威胁生物安全等风险,可
能会影响科学研究、药品质量和从业人员职业健

康,除此之外,动物福利问题还会影响社会文明

形象[3] 。
近年来,国家逐渐重视基础科研建设,未来

国内生命科学领域投入规模将持续增长。 2015
年~2019 年中国生命科学领域研究投入由 434 亿

元增长至 866 亿元,CAGR 达 18. 9%,增速明显高

于美国[4] 。 中国每年实验动物使用量约 1800 万

只,其中,大、小鼠实验动物约 1700 万只[5] 。 通过

实验动物相关技术和产品服务为生命科学、医

学、药学、中国药学、兽医医学等相关学科和生物

技术产业、医药产业、农业等提供支撑,通过产业

化发挥学科的支撑能力[6] 。 随着实验动物产业

的发展,医学科研院所围绕实验动物展开的对外

技术服务需求也不断增加。 医学科研院所在签

订实验动物技术服务合同过程中也会面临各种

问题,只有及时发现并改善合同签订、管理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才能有效防控风险,保证医学科研

院所的根本利益,推动医学科研院所科研服务工

作更加顺利地开展。 此文结合作者自身实际工

作经验,总结医学科研院所在签订对外实验动物

服务收入类合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

加强管理的改进建议。

1　 对外实验动物技术合同管理存在

的问题现状

　 　 我国的医学科研院所大部分收入来源于财

政拨款,属于财政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 除了由

财政拨款的经费以外,还有从对外合作单位争取

到的其它经费,这部分经费大多来自于基金委、
科技部等部委单位申请的科研项目经费或企业

自筹经费[7] 。 以实验动物为主要支撑业务的医

学科研院所,在开展对外技术服务时主要以签订

合同的方式进行。 其合同管理存在以下问题。
1. 1　 合同法律风险防控意识薄弱

　 　 医学科研院所的合同按照经费来源主要分

为两类,一类是由财政拨款的纵向项目,另一类

是由合作方单位自筹的横向项目。 横向项目主

要是通过合同的签订来履行,由于合同的签约主

体、种类均较多,因此对科研成果实效的要求更

为严格,而且,如果出现纠纷还要通过法律程序

解决,故横向科研合同的法律风险比较大[8] 。
合同法律风险在发生原因与产生结果方面,

有明确法律条文作为指引,或是基于法律规定,
或是源于当事人约定,这使得合同法律风险具备

显著的可预见性与可控性[9] 。 合同可以作为法

律契约,明确界定合作双方的义务和权利,促进

双方合作项目顺利进行。
医学科研院所法务团队的建设不仅需要资

金支持,还需要专业对口,因此大部分的科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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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并没有在内部建立健全的法律防控机制。 在

签订对外实验动物技术服务合同时,科研业务部

门通常重视科学研究、实验方案操作的可行性;
管理部门重视该合同签订流程的规范性以及公

章的管理。 医学科研院所内部既没有设立法律

审查部门,也没有外聘法律顾问,故而对预见性

的法律风险无法进行最小化控制[10] 。 在合同签

订前,如果合作方是小、微企业或者之前并未合

作过的单位,不了解合作方的经营效益、研发能

力,很可能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现合作方不具备

履行合约的能力,致使合同执行半途而废,给医

学科研院所增加利益损失风险。
1. 2　 缺乏统一合同模板,合同内容模糊、条款

缺失

　 　 对外实验动物技术服务合同签订的关键,是
使用统一的模板,并将模板送到律师事务所进行

审核,规避风险,补充细节,完善条款,才能维护

双方的利益,如果日后产生纠纷也可以以纸质版

的文字资料为处理纠纷提供依据。
很多医学科研院所并不重视对外合同的管

理,没有统一、规范的合同模板。 合同签约主体、
合同履行期限不明确,双方的义务、责任也都没

有明确规定,甚至对于产出的成果归属权都很模

糊或只是简单约定,合同的内容缺乏完整性、缺
项漏项,忽视了科研合同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11] 。 另外,合作方除了国内委托单位外,也有

国外委托单位,目前,国内医学科研院所在涉外

技术合同管理方面也尚未形成统一的文本规范。
不同单位采用的合同文本存在差异,有的使用本

单位自定义的标准合同模板,有的则遵循国家制

定的标准合同范本[12] 。
由于大部分院所没有统一的合同模板,因此

业务执行部门在签订合同时,都是使用对方的合

同模板,合同内容甚至任由对方修改,对于关键

条款没有进行约束。 即使有统一的合同模板,但
由于医学科研院所合同牵头人员大部分为科研

人员,缺乏专业的合同相关法律知识,在协议签

署时,未明确知识产权、成果归属权、保密条款以

及合同违约损害赔偿的计算方式,最终难以维

权,导致利益损失。
1. 3　 合同执行、管理部门工作脱节

　 　 从实际操作来看,大部分医学科研院所都建

立了内部合同签订管理制度,但却缺乏细则,导
致制度参考价值较低、执行力度较弱。 大部分的

制度在合同管理机构、人员及相关工作职责等多

个方面都缺乏明确的规定,而且对于合同谈判、
审核、签订及执行等流程没有制定统一的标准规

范[13] 。 目前这些医学科研院所都是采取分工管

理的模式,以本单位对外实验动物技术服务合同

签订流程为例,如图 1 所示。

图 1　 医学科研院所对外实验动物技术服务合同签订流程

Figure
 

1　 Signing
 

process
 

of
 

external
 

laboratory
 

animal
 

technology
 

service
 

contract
 

for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s

实验动物对外技术服务签订时,先由业务部

门接收外部合作单位的服务咨询,双方达成合作

意向后,由业务部门起草合同并在 OA 上提出申

请。 经业务部门负责人审核后,将起草的合同或

协议提交业务监督管理部门(一般为该单位的产

业处或者开发处),由该管理部门对业务部门起

草的合同进行审查,并根据合同的类型、金额分

别由财务、审计、法务进行审核,最终推送给单位

法人进行审核。 业务部门按照审核后的合同进

行修改,并签订合同。 最后管理部门对签订的合

同盖章、归档管理。
在对外实验动物技术服务合同的签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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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财务、审计、科技、产业等主要的管理部门并

没有参与最初的合同谈判环节,因此无法考证合

同条款的真实性。 管理部门只能在形式上对合

同签订的内容、金额、错别字、空白项进行简单审

查。 合同签订之后,是否履行合同、是否按照合

同条款完成委托也都是由业务部门自我监督。
即使后续中止、撤销合同,业务部门也不会

和管理部门报备,管理部门最终只是负责归档,
并不会全程监督实验的完成及项目的验收。 这

种分工的模式导致各部门只负责自己的工作环

节,在业务量增多的情况下,不愿及时沟通,相互

推脱工作。
1. 4　 合同管理人员专业素质欠缺

　 　 目前医学科研院所会设置一些专业的合同

法管理部门,例如,科研处、开发处、产业处等。 但

这些部门对于合同管理的认知也仅停留于合同

档案的归纳、整理。 合同管理人员既不了解研究

院所的科研业务,也没有合同管理方面的专业知

识,他们认为医学科研院所只需重点管控作为甲

方签署的技术合同,就能有效规避相关法律风

险。 有些已走完审批流程的合同,在合同管理人

员整理档案时才发现合同档案存在缺失,或归档

后的合同盖章、签字不全,甚至有些合同的签订

日期晚于其生效日期。 这对于后续该合同在技

术合同市场进行成果转化备案无疑增加了阻碍,
也在无形之中给医学科研院所对外审计带来

风险。
1. 5　 动物实验合同管理的特殊性

　 　 近年来,实验动物遗传育种学、实验动物医

学、实验动物微生物学以及比较医学等领域已然

成为科研探索的关键聚焦点。 对于合同管理人

员来说,动物实验合同具有其特殊性,合同类型

较多、内容复杂且涉及专业知识广泛。
如表 1 所示,动物实验技术服务合同主要涉

及动物新品种的创制、动物模型诊断与创制、基
因敲除等,以及药物毒性研究、药物、疫苗、医疗

器械的临床前毒性和有效性研究等,但就目前医

学科研院所在动物实验合同规定的管理来看,整
体缺乏一定的要求,包括以下 6 个方面。

(1)生物安全

我国在 2020 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

安全法》,这部法律的诞生更加凸显了生物安全

表 1　 对外动物实验服务合同类型
Table

 

1　 Types
 

of
 

external
 

animal
 

experiment
 

service
 

contracts
序号

Serial
 

number
合同类型

Type
 

of
 

contract

1 实验动物质量检测
Laboratory

 

animal
 

quality
 

testing

2 基因工程动物模型制作
Production

 

of
 

genetic
 

engineering
 

animal
 

models

3 实验动物病理分析
Pathological

 

analysis
 

of
 

laboratory
 

animals

4 实验动物保种
Laboratory

 

animal
 

conservation

5 实验动物药物、疫苗评价
Evaluation

 

of
 

laboratory
 

animal
 

drugs
 

and
 

vaccines

6 实验动物分子影像分析
Molecular

 

imaging
 

analysis
 

of
 

laboratory
 

animals

7 实验动物感染性疾病模型制作
Laboratory

 

animal
 

infectious
 

diseases
 

model
 

making

8 实验动物行为分析
Behavioral

 

analysis
 

of
 

laboratory
 

animals

9 实验动物育种
Laboratory

 

animal
 

breeding

的重要地位,同时也标志着生物安全被完全纳入

国家安全范畴。 高校实验动物中心是开展实验

动物生产、教学、实验和技术服务的重要公共服

务平台,实验动物生物安全管理是动物中心规范

运行和安全管理的重要环节[14] 。 实验动物生物

安全风险管理体系要求从事实验动物管理或操

作的相关人员要对危害公众健康、影响屏障环

境、造成不良实验后果的行为或因素,采取必要

的预防措施[15] 。
生物安全对于动物实验来说至关重要,但目

前医学科研院所的合同管理制度中并未体现出

生物安全的重要性。 合同管理人员对于医学科

研院所是否拥有实验室资质、病原实验活动资

质、福利伦理委员会认证等并不清楚,在对外签

订动物实验合同时,合同管理人员可能因不熟悉

相关实验的资质要求,签订没有资质的动物实

验,导致生物安全风险,最终酿成巨大事故。
(2)动物物种特殊性

目前医学科研院所签订的动物实验合同大

多以小鼠、大鼠为主,其他还包括豚鼠、家兔、猴、
犬等。 实验动物具有特殊性,在签订动物实验合

同时要考虑到单位是否有相应的实验动物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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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和使用许可证,特别是国家保护动物,除
所提及的许可证外,还需要审核林业局的批复、
动物繁育的资质及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

物保护法》等,如果合同管理制度中未明确相关

的细则,很容易触犯法律,最终给医学科研院所

带来风险。
(3)动物实验重复性风险

动物实验往往需要重复进行多次,采用精

确、精密的实验方法,尽量保证每次重复都是在

同等条件下进行,例如,相同的实验环境、地点、
时间、方法、使用的器材、材料、选择的动物品系、
动物的来源、药品供应商、药品批号等,这样才能

使动物实验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在签订对

外动物实验合同时,合同管理人员因为忽视了动

物实验重复性的风险,没有在合同条款中注明实

验结果无法在不同实验组或不同时间点得到一

致或相似结果的可能性。 若实验结果无法重复,
可能需要重新设计实验,导致资金、时间和资源

的浪费,最终会导致合同的风险,委托方可能会

因为实验结果失败而索取赔偿。
(4)动物实验临床再现性风险

动物实验结果在人类临床试验中能够被重

复或验证的程度直接关系到药物、医疗器械等治

疗方法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估。 实验动物不是

人,没有任何一种动物模型能够完全模拟人类疾

病的所有特征,它们只能在某些特定方面或部分

机制上与人类疾病具有相似性[16] 。 动物实验在

临床再现性方面存在一定的风险,这主要是由于

动物与人体在生理、病理、代谢、免疫等方面存在

的差异,合同管理人员在签订动物实验合同时,
要在合同条款中明确动物实验临床再现性风险,
动物实验的有效性不一定能体现在患者身上,以
防止药物或者医疗器械在临床应用中失败,增加

合同的风险。
(5)动物福利与伦理

2006 年科技部发布了《关于善待实验动物的

指导性意见》,在实验动物的繁育、生产、运输和

实验等环节提出了善待实验动物的要求,特别强

调在实验设计过程中应遵守动物实验的“3R”原

则,即减少、替代与优化[17] 。 科研和实验人员对

实验动物福利伦理的观念不够、意识淡薄,是我

国实验动物伦理福利工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18] 。

为切实维护实验动物福利,相关管理部门已专门

设置了伦理审查机构,构建了伦理审查体系并出

台了伦理审查的配套制度[19] 。 在开展动物实验

前实验动物使 用 与 管 理 委 员 会 ( Institutional
 

Animal
 

Care
 

and
 

Use
 

Committee,IACUC)依据实验

动物福利伦理审查制度对实验动物的使用方案

及动物实验方案中有关问题进行审查[20] 。 合同

管理人员也应该在动物实验合同的管理上,遵守

动物伦理的法律法规,对于该合同对应的实验方

案进行二次审核,要求科研人员对实验设计方

案、数据分析统计方法进行优化,应用更新的技

术,达到动物使用数量的最少化[21] 。
(6)药物价值与动物生命权衡

动物实验对生物医学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

的作用,实验动物作为疾病模型和治疗新策略的

受试者,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牺牲[22] 。 从药物

价值的角度来看,许多药物通过动物实验,在人

类的医疗和健康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无论是

在攻克人类疾病难题,还是在延缓人类生命衰老

进程、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方面,这些药物都发

挥着极其关键的推动作用。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

动物的生命和权利。 将动物实验用于药物研发

或作为药物来源,无疑会对动物的生命造成一定

影响,甚至可能导致其死亡。 因此,在药物研发

和生产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动物福利法规,确
保动物的权益得到保障。 实验动物献出了自己

的生命协助人类探索健康奥秘,在借助它们开展

科研工作时,我们应当关心、爱护实验动物,带着

一颗感恩和敬畏之心,以实际行动给予它们悉心

的照料和充分的尊重。
目前国际上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禁止用动

物实验去测评化妆品,必须审核该合同是否有药

物价值,是否对于人类健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 合同管理人员在管理动物实验合同时,需权

衡药物价值和动物实验的关系,合同如果不明确

最终的结果,滥用动物,可能面临行政处罚,情节

严重的可能涉及刑事责任。

2　 优化对外实验动物技术合同管理

的建议

2. 1　 加强合同法律风险意识

　 　 医学科研院所如遇到国家攻关或者科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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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需求急迫的情况,可能会存在合同签订不定

时、经费到账不确定的问题。 这些问题加大了合

同管理的难度。
医学科研院所应该在内部设立专门法律事

务机构、配备专业法律顾问,或者外聘法律顾问。
首先在实验动物合同签订前,由专门法律机构对

于合作方的法人、履行合同的能力进行资信调

查,了解合作方的商业信誉。 其次在合同签订的

过程中,法务团队应该从法律的角度对合同进行

审查,如果合同中有未按民法典要求完善合同基

本要素、使用制式合同时,应及时补充合同条款

空白栏,保证合同内容的完备性、合法性、经济

性。 合同内容要措辞规范,对有歧义的内容要及

时修改,确保合同不漏项、不空项、不存异。 有效

约束和规范双方权利、明确技术服务的目标及项

目的验收方式,对合同的履约期限、付款条款、涉
及科研成果归属的条款认真审核。 最后对违约

条款、追责条款等进行审查,如果遇到纠纷时应

尽可能约定在本单位所属法院进行仲裁。 定期

由法律顾问对科研人员、合同管理人员进行法律

知识宣讲,提高科研人员和合同管理人员的风险

控制意识,从而有效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2. 2　 建立合同工作奖惩制度,提高工作人员管理

积极性

　 　 如上所述,各个医学科研院所虽然都建立了

合同管理制度,但制度过于宽泛,很多细则都没

有明确规定。 当业务量增多时,各部门人员不愿

意相互配合,在制度没有明确责任的地方互相推

脱工作,致使工作反复、手续繁冗,最终导致合同

超期无法完成。 行政事业单位应通过以下措施

完善合同管理机制,首先是职责的划分,需要厘

清各部门在合同管理中的权责,其次需要拟定相

关的制度进行保障,通过规范化制度设计提升管

理效能,重点强化合同签订环节的合规性管控,
最后归口管理,设立专职管理部门并配置专业合

同管理人员,这样才能确保合同管理的规范性和

高效性[23] 。
科研人员作为科技成果的完成人,拥有该项

成果收益的分配权,可以对科研人员进行奖励。
而合同管理人员在整个合同签订的过程中也付

出了劳动,但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奖励,也会导致

合同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产生矛盾。 医学科研

院所应该建立有效的合同管理工作考核评价机

制,对科研人员和合同管理人员分别进行年终考

核,对年终达到优秀目标的工作人员进行奖励,
绩效不达标的人员降薪降酬、追究相关责任。 通

过奖惩制度,多劳多得,提高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即使遇到工作量增加、业务增多的情况,工作人

员也会积极配合。
2. 3　 建立合同电子化信息管理平台

　 　 合同管理是一个全面的过程,整个过程都需

要业务人员和合同管理人员相互配合,全方位的

跟踪与监督,确保合同的有效实施,避免出现重

大损失。
通过电子平台建立统一的电子合同模板,让

执行部门的科研人员可以直接在网上填报,自动

生成合同。 应当建立分级审批权限清单,明确经

济合同全流程管理,明确资信调查、商务谈判、合
同签署、资金结算等环节中各责任主体的审批权

限边界[24] 。
医学科研院所在管理合同时,存在合作单位

因为规定限制,小额合同签署无法申请公章加

盖,还有的单位因为项目经费未到位,业务人员

开发票后跨年回款困难,导致本单位财务、税务

问题。 为了避免这些问题的产生,应该在医学科

研院所内部建立实验动物对外技术合同电子化

信息管理平台。 确立合同归口管理部门,实施合

同业务的集约化管理。 根据合同所标金额及业

务类型,建立分级授权体系,严格规范合同审批

与签署权限[25] 。 管理部门和业务部门都能通过

电子平台看到合同审批进度,管理部门对合同的

内容审核提出意见,经办人采纳修改意见并将终

版上传平台,待合同盖章生效后,业务部门开始

实验,财务部门监督委托方单位汇款期限,及时

提醒经办人回款并开取发票进行报账,在项目执

行完成后,由业务部门经办人上传项目验收报告

及实验报告,最终由管理部门对合同进行编号

归档。
通过电子平台实现数据共享,中间哪个环节

出现问题,各部门都可以实时在平台中提出意见

及预警,经办人可以对错误的信息及时进行更

新,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 同时电子数据的存储

可以替代纸质档案以防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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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加强合同管理人员职业素质培训

　 　 实验动物领域的发展离不开科研人员与技

术人员的专业贡献,他们在科研和实践工作中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行业规模快速扩大、业
务架构日趋复杂的背景下,管理团队的关键性作

用愈发凸显,管理人才的战略价值显著提升。 因

此提升合同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与管理能力,才
能引领行业迈向新高度。

实验动物技术服务合同类型多、内容涉及

广,合同管理人员除了掌握最基本的合同法律知

识以外,对于动物实验的生物安全、动物物种特

殊性、动物实验重复性风险、动物实验临床再现

性风险、动物福利伦理、药物价值与动物生命权

衡等方面内容都应该学习,医学科研院所应在内

部开展培训会,对实验动物相关法律法规、专业

技术等知识进行科普,从而培养合同管理人员正

确的意识和认知。
首先,由律师事务所定期在校内组织法律知

识培训,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民法典、知识产权

法等相关知识,涵盖了从撰写合同文本到合同的

订立、深度解读合同关键条款,并提供合同的制

式模板等内容。 其次,让合同管理人员全面地了

解院所内部的科研业务,包括从事的科学研究、
对外服务项目等。 由科研人员对专业的知识进

行普及,特别是涉及动物伦理、动物实验资质方

面进行培训。 合同管理人员应明确“重大” 合同

的标准和会审会签要求,对重要项目或涉及大额

资金使用的合同,必须遵循“三重一大”议事决策

制度要求,由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 对涉及专

业性、技术性较强的事项,要组织专业人士参与

合同谈判[25] 。 要随时关注国家政策,根据政策的

变化更新医学院所的规章制度,并制定 SOP 规范

工作的实际操作性。 最后,医学科研院所应该鼓

励合同管理人员参加政府部门或其他专业机构

组织的外部培训,并与有相同业务的医学科研院

所交流沟通,通过交流经验,丰富业务专业知识,
提升管理素养和水平。

3　 结语

　 　 合同作为平等民事主体间确立、调整和终止

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文件,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发

挥着关键性载体作用。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深入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事业单位

改革深化推进,合同已成为行政事业单位实施各

类业务活动的必要法律工具,合同管理已深度嵌

入行政事业单位的日常运营体系。 医学科研院

所开始经营化、市场化,逐渐向现代化企业靠拢。
科研对外服务项目丰富化,外部需求提升,技术

合同数量不断增加。 为了使医学科研院所更好

地为社会服务做好科技成果转化,只有优化技术

合同管理工作,监管合同的整个生命周期,找到

合同管理薄弱环节并加以改善,才能更有效地推

动科技成果转化工作进展,为国家科技创新事业

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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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5-03-28

用于流感研究的 ST6GAL1 人源化小鼠模型的建立

流行性感冒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和公共卫生,是全球重点监测和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传染病之一。
动物模型在流感病毒研究中起关键作用,主要体现在有助于理解病毒的发病机制、研究病毒传播方式

和途径、筛选抗病毒药物和评价疫苗效果等。 理想的动物模型需对病毒易感,在受到病毒感染后应表

现出与人体相似的病理生理、疾病进程和宿主免疫反应等。 人流感病毒通常优先结合宿主细胞表面

α2,6 唾液酸受体进行感染,而在宿主体内 ST6GAL1 基因通过唾液酸转移酶进而调控 α2,6 唾液酸受体

的合成表达。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溯源预警与智能决策全国重点实验室卢选成团队联合中国科学院

动物研究所多曙光团队应用基因编辑技术成功建立了 ST6GAL1 人源化小鼠模型。 该模型将人源

ST6GAL1 基因插入到小鼠基因序列中,在小鼠肺脏上皮细胞高表达人 ST6GAL1 蛋白,表达部位符合流

感病毒感染特征,血生理和生化指标均在正常范围内。 该人源化小鼠有望直接用于人流感病毒动物模

型,病毒无需在小鼠体内预先适应,从而应用于快速、便捷阐明流感发病机制、验证新的药物靶标和新

药开发与疫苗评价等。
该研究成果发表于《动物模型与实验医学(英文)》期刊(Animal

 

Models
 

and
 

Experimental
 

Medicine,
 

2024,
 

7(3):
 

337-346.
 

doi:
 

10. 1002 / ame2. 12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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